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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為健全學制度，貫徹教育精神，掌握授課進度，落實課程內容使

教師確切瞭解責任之所在，提昇勤教之學風。 

第二條 公假補課類別： 

一、免補課公假－凡依國防部、內政部或學校命令，教師必得遵行，而無

法正常授課者屬之。 

（一）依國防部召集規則或內政部役政署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後召集

服勤實施辦法指名之各項召集與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之競賽。 

（二）校長指派或核可參加之會議或工作任務。 

二、須補課公假－凡政府、學校、公共社團徵求同意自願遵行研討會或學

術相關活動，而無法正常授課者屬之。 

第三條 請假規定：教師請假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請假程序，教師若於學期間需調

補課出國者，一學期以兩次為限；奉派或特殊事件出國，經專簽同意者

除外。 

第四條 補課規定：補課時，請先完成請假手續後再補課，勿逕行先補課後再送

假單。 

一、免補課公假：一週以下得免補課，但同一學期同一班級同一科目以

一週課程為限，但特殊情況經校長專案核可者不在此限。 

二、除符合免補課公假之規定者外，其餘假別皆需補課。 



三、申請補課程序：請假核准、與學生磋商確定補課時間後，請先行填

寫授課(補課)異動申請表填寫補課時間，並繳交至教務處 (進修部

課務組)備查，由學生登記借用教室。 

四、為保障學生受教權並考量學生學習效果及休息需求，教師補課應採

實體授課方式，且以「節」為補課時間單位，不宜將一節課化整為

零，累積多次授課來補足一節課。 

五、全校共同時間（特殊專班週（班）會導師時間）、午休時間不得補

課，如修課學生無共同補課空堂時段，則不在此限；惟仍需以已排

定共同時間或活動為優先。 

六、應補課而未補或期末前未補足課，教務處(進修部課務組)將於期末

前一個月主動催請教師補課。 

七、學期結束教務處(進修部課務組)將請假、補課統計資料呈校長核閱

後轉各有關單位主管存參；未補課統計資料除據以扣除未補課之鐘

點費外，並轉交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 

第五條 代課規定：本校教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學校之同意商請本校教

師代課或由學校延聘教師代課，並由學校支應代課鐘點費，超鐘點費部

分則予以扣減： 

一、連續病假十日以上者。 

二、連續請娩假及流產假二十一日以上者。 

三、連續請公差（假）十日以上者。 

四、連續請喪假十五日者。 

五、連續請婚假十四日者。 

六、請產前假、陪產假者。 

七、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 

教師申請連續公差(假)應以不超過十日(含星期六、日)為原則，經

專案簽准不在此限，惟公差(假)超過十日者，為維護教學品保，應以商

請本校教師代課或由各開課單位延聘教師代課為優先。 

前項教師公差(假)如係依政府法令規定指名召集或經校長指派執

行特定工作任務者，方可由學校支應代課鐘點費，餘由教師自行負擔代

課鐘點費。 

第六條 代課教師之聘任，由請假教師依下列原則提列代課人選： 

一、代課教師應優先以校內基本授課時數不足之專任教師充當。 

二、如特殊專業或聘任作業時效考量，經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系務會議

同意得延聘校內外合格教師兼代，並將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系務會

議記錄副本送教務處(進修部課務組)備查。如為新聘之兼任教師應

附資格證件。  

三、代課教師不得調動原上課時段。 

第七條 代課申請程序：應檢具證件並填寫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代課人員請示單經

核准後，逕送教務處(進修部課務組)辦理代課登記。 



第八條 兼任教師於授課期間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請假，符合

規定者，請假期間支給鐘點費，請假之補課另支給補課鐘點費。 

為保障學生修課權益，兼任教師請假課程之調、補課仍需依本規定第四

條辦理補課。 

如符合第五條規定需聘任代課教師，依本規定第六條、第七條辦理。 

第九條 本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後施行。 


